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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经济的知识化，二是知识的全球化。在

这个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时代，知识产权问题日益突出，推动着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

务急剧发展。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内地与香

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简称 CEPA)于 2004年 1月 1日实施后，广东与香港的经济

融合将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开展更是打开了无限的

空间，粤港两地经济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全面合作将拉开序幕，为两地知识产权专业支

援服务的合作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于此背景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知识产权署和广东省知识产权局达成共识，要进一

步加强粤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合作。按照《香港基本法》第 139 条和第 140

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知识产权相关制度，以法律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成

果、专利和发明创造，保护作者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所获得的成果和合法权益。因此，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粤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合作具有与一般区域合作所不同

的特殊性。决策之前，需要弄清情况，了解粤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发展现状及

特点，听取服务提供者和需求者的意见，为此，上述两个机构共同委托暨南大学知识

产权学院进行调查研究。 

暨南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接受任务后，立即组成课题组开展工作，课题组由知识产

权学院副院长徐瑄教授担任负责人，主要成员有暨南大学黄乃文、申明浩、卫景宜

和广东省知识产权局袁有楼、王虎。此外，彭玉勇老师以及知识产权学院全体硕士研

究生为问卷调查、经济学院吕亮雯为统计分析分别做了大量工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知识产权署和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的协助下，课题组在香港和广东两地分别进行问卷调

查，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分别访谈了各 20多家企业（包括服务提供者和

需求者）以及行业协会，经反复讨论形成思路，最后由黄乃文执笔完成研究报告。需

要说明的是，本报告属于暨南大学课题组的独立研究，不代表任何官方观点。尽管进

行了大量艰苦而又充满波折的调查工作，但掌握的材料难免挂一漏万，报告中不妥之

处尚请批评指正。 

暨南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课题组 

2004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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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调查研究报告 

第一部分  香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现状、特点和

面临的挑战 

1、香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体系的构成 

香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体系主要由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及

执法机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行业协会、知识产权教育培训机构等部分构成。 

（1） 香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知识产权法属于香港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香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

服务的制度基础。香港回归前,除有独立的商标法及商标注册制度外, 其它知识产权

法律都源于英国法, 当地仅有一些具体适用英国法的程序性条例。临近回归的 1997 

年上半年, 香港立法机构相继讨论通过了《专利条例》、《注册外观设计条例》、《版

权条例》等知识产权法律, 这些法例于 1997 年 6 月 27 日正式在香港生效, 原《商

标条例》予以保留。中国政府决定适用于香港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有: 保护工业产权

的《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专利合作条约》、《世界

版权公约》、保护唱片制作者、防止唱片被擅自复制的《日内瓦公约》、《建立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等, 世界贸易组织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 TRIPS

协议）中订明的标准也继续在香港生效。另外, 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不成文法, 主要

是依照英国普通法以及 1905 年以来逐步形成的本地普通法和衡平法, 也是香港新

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至此完成了香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本地化工作。 

香港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相互

独立，构成一个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目前香港知识产权法律涵盖了知识产权领域的

各个方面，主要包括：商标条例（律政司法例编号第 559章，下同）、专利条例（第

514章）、注册外观设计条例（第 522章）、版权条例（第 528章）、2001年版权(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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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实施修订)条例（第 568章）、防止盗用版权条例（第 544章） 、商品说明条例（第

362章）、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拓扑图)条例（第 445章）、植物品种保护条例（第

490章）等。 

（2） 香港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执法机构 

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包括公共管理和执法管理两项基本职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对知识产权的管理主要通过知识产权署和海关两个机构实施，这两个机构在职能上各

有分工，但在行动上则相互配合。 

● 香港知识产权署 

知识产权署成立于 1990年 7月 2日，负责向工商及科技局局长提供有关知识产

权方面的意见，协助制定香港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及法例，并负责香港特区的商标注

册、专利注册、外观设计注册及版权特许机构注册，同时透过教育及举办各种活动，

加强公众人士对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香港知识产权署是香港的知识产权统管部门，

既属于管理机构，同时也具有服务职能。该机构的宗旨有三点：按照最高的国际标准

保护知识产权，使中国香港继续成为一个发挥创意和才华的地方；为市民提供高质素

和迅捷的专利、商标及外观设计的注册服务；提高公众对保护个人知识产权的意识，

使他们尊重别人的权益。 

● 香港海关 

在知识产权方面，香港海关的主要职责是执法，负责对侵犯版权及商标活动作出

刑事制裁，主管侦查及打击进出口、制造、批发及分销层面的盗版活动，并进行调查

与互联网有关的侵权活动。海关直接监管口岸的人流和物流，极其有利于打击跨境知

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近年来香港海关致力于保障知识产权，并以此为使命，维护

了香港的形象。根据美国负责经济与工商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安东尼·韦恩先生（Earl 

Anthony Wayne）接受内地财经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的谈话（见该报 2004

年 11月 15日 35版），香港海关提供给美国在香港的总领事馆简报称，香港海关现

有 400名专职负责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罪行。韦恩先生说：“我曾经跟一些美国公司

的首席执行官谈过，他们都很犹豫，不太愿意把生产线转到中国，因为担心泄露商业

机密。⋯⋯同时，我也听说中国内地一些公司开始将自己的创造设计部门转到香港，

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得到香港法律的保护，能对违法行为提起有效诉讼。⋯⋯许多外国

公司，尤其是高端产品生产商，从唱片到时装设计到软件设计，都认为香港是一个适

合开展业务的地方，愿意在香港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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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相关的政府机构 

与知识产权管理有关的政府机构还包括香港创新科技署和香港渔农署等。为了鼓

励技术创新，推动本地公司及发明者藉申请专利以保障其智慧成果，并把成果转化为

其资产，香港创新科技署实施专利申请资助计划，用于资助功能性专利品和发明申请，

每项获批申请的最高资助额可达港币 10万元或专利申请费用总额的 90%。植物新品

种的知识产权注册则由香港渔农署负责。 

（3） 香港知识产权代理机构 

代理机构是知识产权专业支持服务的主体，直接向服务需求者提供有关知识产权

的信息咨询、价值评估、战略策划、侵权调查、权利追索、注册代理、诉讼代理等中

介服务，多以律师行或事务所的形式出现。代理机构的服务对象并不拘泥于香港本地

居民和企业，其客户群也包括外国、中国大陆、台湾及澳门的居民和企业。由于香港

的自由港和国际桥梁地位，香港知识产权代理机构除了帮助客户在香港注册商标、专

利和版权，以及在港进行知识产权诉讼，同时还帮助客户在海外、中国大陆、台湾及

澳门解决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因此，从客户属地和业务属地两个维度考虑，根据对

香港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的访谈调查，香港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的服务区间可大致划分为

下图中的九大区域，其中深色区域的业务量较大，浅色区域的业务量较少，而无色区

域的业务量甚少。 

香港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的服务区间： 

区域 A: 香港居民和企业在香港的知识产权事务，业务量较大 

区域 B: 内地及台湾、澳门居民和企业在香港的知识产权事务，业务量较少 

区域 C: 外国居民和企业在香港的知识产权事务，业务量较大 

区域 D: 香港居民和企业在内地及台湾、澳门的知识产权事务，业务量较大 

区域 E: 内地及台湾、澳门居民和企业在内地及台湾、澳门的知识产权事务，业

务量甚少 

区域 F: 外国居民和企业在内地及台湾、澳门的知识产权事务，业务量较大 

区域 G: 香港居民和企业在外国的知识产权事务，业务量较大 

区域 H: 内地及台湾、澳门居民和企业在外国的知识产权事务，业务量较少 

区域 I: 外国居民和企业在外国的知识产权事务，业务量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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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业协会 

行业协会是一种非政府组织，主要作用在于维护本行业的共同利益，并通过行业

自律提高行业的整体素质，扩大社会影响。香港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的行业协会或起

着行业协会作用的社会组织，包括：知识产权服务提供者的协会，如律师会、商标师

工会、专利代理人协会等；知识产权服务需求者的协会，如厂商联合会；以及起仲裁

作用的中间组织。其中知识产权专业性较强、影响较大的行业协会主要有亚洲专利代

理人协会﹝简称 APAA﹞、香港商标师工会（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Trade Mark 

Practitioners）、香港律师会（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香港总商会、

香港工业总会、商业软件联盟（Business Software Allience）、香港版权影印授权

协会（HKRRLS）、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录音制品播放版权(东南亚)有限公司

[PP(SEA)L]、香港复印授权协会（简称 HKCLA）、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等。 

（5） 香港知识产权教育培训机构 

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是以维权与侵权这一对永恒的矛盾为存在前提的，增强社

会大众的知识产权维权意识和反侵权意识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教育和培训对于

香港 内地及台澳 外国 客户属地 

香
港 

外
国 

内
地
及
台
澳 

业
务
属
地 

A B

E

I 

D 

C

F

G H

香港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的服务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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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观念的塑造和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知识产权教育在香港可分为基础教

育、学位教育、短期培训和社会宣传等多层次、多渠道的类别。在基础教育阶段，主

要以讲座和参加社会活动的形式对中小学生灌输知识产权观念。在学位教育层次，一

些大学如香港大学、城市大学等开设了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知

识产权专业素养，为香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输送合格的人力资源。短期培训和社

会宣传主要由协会和政府机构举办。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大众增强知识产权意识、提

高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和尊重，近年来香港知识产权署开展了一系列的推广和教育

活动，引起了较大反响，这些活动包括：知识产权研讨会、展览会，正版正货承诺行

动，“我承诺”行动，知识产权意识调查，知识产权电视宣传、教育录像和各种读物，

公民教育天地，等等。在 1997年至 2004年 2月，知识产权署进行了 494次探访学校，

向近 18万名学生宣传知识产权。至 2004年 3月，已有超过 380个零售商号逾 2300

家零售店铺参与正版正货承诺计划。著名艺人许志安出任保护知识产权大使，“我承

诺”行动的逾 8000个参与者承诺只购买正货。 

2、香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发展情况 

（1） 近年香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总量规模呈稳定增长态势 

香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总量规模可以从香港商标、专利和外观设计注册申

请及授权的总量作一判断。本报告第三部分的第 3小节分析了近年来这一指标的总量

及其增长情况，可以看到，近年来商标注册、标准专利授权、外观设计申请及注册的

数量均呈正增长，而且许多指标的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但同时商标申请、标准专利

申请等数量出现了非常轻微的负增长。总体而言，知识产权申请量呈稳定状态，注册

量则表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如商标注册量在 2002年增长率为 14.2%，到 2003年提

高至 25.4%；其他类别的知识产权注册量也都有两位数的增长率。 

（2） 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基本实现电子化和网络化 

香港知识产权署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知识产权管理和服务部门，在服务质量

上精益求精，目前已通过互联网建立了网上办公系统。用户可在香港知识产权署的网

上随时了解到最新发布的信息；可透过网上检索系统检索商标、专利及外观设计的纪

录，还可享受电子提交服务；还可使用电子提交系统提交商标、专利及外观设计表格。

为了提高知识产权服务的效率和质量，香港知识产权署设定了快速优质办理注册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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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目标，承诺 70%的商标注册申请所需审查时间在 60天内，处理 70%的标准专利、短

期专利或外观设计注册申请所需时间均在 15天内。 

香港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以其专业性和高素质的服务水准向来赢得客户的佳评，以

至于在新的香港商标法颁布后，虽然客户自行申请商标注册更加便利，但大量客户仍

然愿意透过代理公司进行注册，以享受专业优质的配套服务。 

（3） 代理机构合理分工，内地业务继续拓展 

在调查中了解到，香港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形成了相对合理的分工结构。在业务结

构上，综合性的律师事务所其知识产权业务量所占比例一般并不很高，通常约占总业

务量 15％左右，个别略高些。在客户结构上，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综合性事务所

主要服务大客户，较小规模的事务所则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在业务分工上，

律师事务所主攻知识产权诉讼；专利和商标代理公司主要负责商标注册和专利申请。 

许多代理机构都在内地设立了办事处，或与内地同行建立了类似策略联盟的合作

伙伴关系，但据了解在广东开展合作的并不多。“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

排”(简称 CEPA)实施后，随着内地服务业开放的进一步深化，部分代理机构表示会

考虑以独资方式进入，绝大多数代理机构则表示会加强与内地的合作。目前香港知识

产权代理机构处理内地相关业务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广州是下一步布点的选择。 

（4） 打击侵权的力度不断加大 

根据香港海关统计，从 1997年修订《进出口条例》、1998年制定《防止盗用版

权条例》以及 1999年香港海关成立特遣队专责打击盗版光碟零售黑点，香港盗版光

碟售卖地点的数目大幅减少，由 1998年的 1000个锐减至 2004年 2月的约 70个；同

期市面上光碟零售黑点每日储存量亦由约 450万张减至约 1.8万张，大规模的盗版光

碟制造活动在香港已然销声匿迹。由于香港特区政府打击非法使用软件的立法和执法

工作出色，设在美国的商业软件联盟将享誉全球的“Cyber Champion Award”奖项颁

发给香港，并称香港对知识产权的贡献堪称亚洲其他国家的典范。在 2001年于布拉

格举行的第十届版权验证及打击冒牌货活动会议上，香港海关还获颁备受推崇的

“Global Anticounterfeiting Award”奖项，以表彰其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卓越

成就。 

（5） 公民的知识产权意识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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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市民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已大大提高。根据香港知识

产权署一年一度委托进行的知识产权意识调查，2003年度的调查（第五次调查）结

果显示，香港市民对知识产权的认识日益增强，92.2%的受访者认为有需要保护知识

产权，接近半数的受访者表示从未购买任何盗版或冒牌货品。 

3、香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主要特点和面临的挑战 

（1）与内地比较，香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主要特点表现在法系不同，国际化

程度较高。 

● 香港与内地分属不同的法系，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亦存在很大差异 

知识产权法是法律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基本法律制度上香港与内地分属

不同的法系。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是当今世界各国公认的两大法系，其最大区别在于

普通法系重视判例而大陆法系重视成文法。中国内地的法律属于大陆法系。香港回归

后，基本保留原有的普通法、衡平法，又以全国人大制定的香港基本法为基本准则，

并且适用部分全国性的法律，因而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在香港同时并存。在具体的知

识产权法律制度上香港与内地也有不同，香港起步较早，体系完备，运作规范，并赋

予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的独特使命，与内地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操作层面上亦存在许

多差异。 

● 香港具有双语优势 

香港法律的英美法系属性和香港的国际性地位，使香港律师和知识产权代理人不

仅谙熟英美国家的法律体系，而且长期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回归后更加强了中文

的学习和使用，因而具有双语优势。 

● 香港扮演着国际桥梁的角色 

目前香港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的客户群主要分布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香港本地，香

港的服务提供者利用其法律、语言和人脉关系等方面的优势，充当国外、香港和内地

之间的桥梁：一方面，从国外和香港到内地，帮助外国和香港客户在中国内地和香港

本地注册商标、申请专利、保护版权，进行知识产权调查，代理知识产权诉讼，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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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机构在这个方面的业务量占其总量达 90％以上；另一方面，帮助香港客户在外

国注册商标和申请专利，也帮助内地客户在香港注册商标或登记专利。 

（2）当前香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面临的新挑战主要来自科技发展、区域角色变

迁和人力资源三个方面。 

● 数码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挑战 

数码压缩技术和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版权保护形

成巨大冲击。数码技术的数码化、压缩、加工、存储功能以及网络技术的信息瞬间传

播功能，引发了作品创作、传播和使用的革命性变化。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几乎所有

传统的作品都可以数码化，而利用数码技术的传输功能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把作品等

信息在瞬间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使得传统的单向一维的信息流通模式已经转

变为网状交叉模式。在香港访谈调查中了解到，音乐版权公司对互联网上提供的未经

授权的音乐下载非常头疼，因为很难去追索侵权者的责任；更令人担忧的是，青少年

长期享受这种便利的免费下载已形成习惯，发展下去有可能造成对知识产权的漠视。

为了有效打击互联网上的知识产权侵权，政府与企业应进一步采取措施迎接挑战。 

● 区域角色的变迁：从简单的中介桥梁到区域业务拓展 

香港是亚洲重要的国际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

国际信息中心，长期担任海外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桥梁角色，是海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大

陆的桥头堡，也是中国内地企业试水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第一滩。然而这种角色地位

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从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角度来看，变化来自两个方面:一是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所承诺的条件已逐步兑现，服务业将对外国投资者开放，

外国投资者有可能进入中国内地开设知识产权代理机构； 二是内地的知识产权代理

机构正在成长，已逐渐具备接受外国客户委托的能力。两个方面的变化都会导致有需

要在内地办理知识产权事务的海外客户绕开香港中介而直接委托内地的代理机构，从

而削弱香港的中介桥梁作用，对目前以接受海外客户委托办理在内地的知识产权事务

为主要业务的代理机构形成巨大冲击。当务之急，是这些代理机构应着手开拓内地市

场，从充当简单的中介桥梁转变为直接参与内地业务，以继续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所创造的机会。 

● 人力资源供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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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访谈调查中，代理机构普遍反映很难招聘到合格的知识产权代理人，一

些专利代理机构明确表示，合格的专利代理人有多少就要多少，显示了知识产权专业

人员的匮乏状态。个中原因，主要是由于专利代理人要求既具备理工科的教育背景，

又精通法律和英语，培养周期较长，而现行教育模式对这类人才的培养有所忽略，以

至于出现专利代理人供不应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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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广东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现状、优势和

不足 

1、广东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体系的构成 

与香港相类似，广东省知识产权专业支持服务体系主要也是由知识产权法律制

度、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行业协会、知识产权教育培训机构

等部分构成。两地的主要区别在于制度方面，香港属于特别行政区，是一个法域，拥

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广东属于建制省，不是法域，不具备有独立的立法权，

只能执行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 

（1） 广东执行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目前在广东省适用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主要是有关知识产权的国家法律法规、地

方性法律法规、以及国际公约： 

● 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广东省专利

保护条例 、专利代理条例。 

● 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 版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音像制

品管理条例、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 

● 知识产权综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

品种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 国际公约：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建立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洛迦诺协定、

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布达佩斯条约、保护表演者、唱片制作者和

广播组织的国际公约（罗马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商标注册条约、

专利合作条约、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

协定 、世界版权公约。 

（2） 广东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执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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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领导，中国政府设立了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

作组，由吴仪副总理担任组长，12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工作组，大大加强了知

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执法的统筹协调能力。广东省政府也建立了类似的知识产权办公会

议制度，由主管全省知识产权工作的省领导主持，成员单位包括省知识产权行政管理、

执法、司法和其他与知识产权工作有关的 18个部门，特邀单位有 4个部门。该会议

属于非常设机构，每年召开一次例会，总结交流当年的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下一年

度工作任务，协调解决全省知识产权工作的重大问题。平时根据工作需要，还可召开

临时会议。建立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制度的还有广州、深圳、东莞等 9个市。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作为省人民政府常设的直属机构，主管专利工作和负责协调涉

外知识产权等事宜，其具体职责包括：知识产权执法，广东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对外

协调，行业管理，企业指导，教育宣传等。在知识产权管理的分工上，知识产权局负

责专利保护工作，依法处理专利纠纷和查处冒充专利行为。全省地级市及部分县级市

（区）均设有对口的知识产权局。 

商标注册和管理工作则由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隶属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国

家商标局主管全国的商标注册与管理工作，负责商标的注册工作，办理商标异议裁定

以及注册商标的变更、转让、续展、补证、注销等有关事宜。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商标管理处在国家商标局指导、协调和组织下负责查处商标侵权假冒案件。版权管理

由广东省版权局负责，该机构又以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命名。 

按照 2004年 3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海

关对与进出口货物有关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实施保

护，因此广东省内各海关也是知识产权执法机构，主要负责知识产权的边境保护。 

（3） 广东知识产权代理机构 

根据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2004年 10月 21日汇总，目前广东省共有专利代理机构

52家，其中拥有涉外代理权的有 11家。主要分布在广州和深圳，广州有 18家，深

圳有 16家，其他城市多数仅有 1到 2家，少数城市有 3家。专利代理机构包括两种

类型，大多数代理机构原来是由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社

会团体兴办或挂靠的，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 2000年 12月颁发的《关于专利代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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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钩改制的实施意见》改制为合伙制或有限责任制的专利代理机构，新近注册成立的

代理机构较少。此外，一些律师事务所也代理知识产权诉讼。 

（4） 行业协会 

2002年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联合颁发了《 关于加强我省

行业知识产权工作的意见》，并召开了全省行业协会知识产权工作会议，要求行业协

会增强意识，把加强行业知识产权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加强管理，提高行业知识产权

的保护和管理水平；加强服务，增强行业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能力。2003年省知识

产权局制定《广东省建立行业协会知识产权保护自律机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行）》，

确定了 10家行业协会为首批行业协会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单位。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

理事会、顺德市家具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广东省美容美发协会等行业协会的知识

产权工作经验受到推广。 

（5） 广东知识产权教育培训机构 

广东省的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培训。在学校的基础教育方面，

目前正在总结推广佛山市南海区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经验，逐步在全省中小学开

展知识产权教育，使学生从小就树立正确的知识产权观念。在学校的高等教育方面，

除了给大学生开设知识产权通识课程和讲座，还逐步开展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培养工

作，着力构筑知识产权人才“金字塔”，继暨南大学于 2004年 10月 15日成立华南

地区首家知识产权学院之后，11月 17日华南理工大学也成立了知识产权学院。同时，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和知识产权学院联合在全国率先开办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知识产权管理方向）专业学位教育。在培训教育方面，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牵头

举办了大量的知识产权论坛、讲座和短期培训，有力地推动了知识产权的知识普及和

理念宣传。 

2、广东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发展情况 

（1）广东是我国专利申请和商标注册第一大省，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存在巨大的

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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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专利申请量、商标注册量连续九年位居全国第一，2003年专利申请量和

授权量分别为 43186件和 29235件，占全国总量分别为 17.02%和 19.5%，年增长率分

别达到 25.7%和 28.4%。下表是广东省历年专利申请量及其增长情况，可以看出，除

个别年份之外，历年的专利申请量增长率均达两位数。2003年广东省申请商标注册

76528件，占全国申请总量的 17%；核准商标注册 38708件，占全国注册总量的 16%；

商标申请量和注册量的年增长率分别达到 22.4%和 22.1%。上述指标值与广东经济总

量在全国所占地位是一致的，2003年广东省 GDP为 13625.87亿元，占全国比重达

11.7%，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增长速度也是全国最快，为 14.3%。经济活跃的同时

也伴随着更多的知识产权纠纷，广东省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2003

年全省法院受理各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 1024宗，占全国 1/6，审结 910宗。从这几

个方面可以看出，广东对知识产权专业服务的需求非常大。 

广东省历年专利申请量及其增长情况 

年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申请量（件） 286 390  825  1203 1276 1948 2997 4656 5020 5883 

增长率（%）  36.4 111.5 45.8 6.1 52.7 53.9 55.4 7.8 17.2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总计

申请量（件） 7729 9946 12858 13473 16802 21123 27596 34352 43186 211549

增长率（%） 31.4 28.7 29.3 4.8 24.8 25.7 30.6 24.5 25.7  

资料来源：根据广东省知识产权局数据计算。 

（2）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近年来广东省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不断深入，工商、版权、专利等行政管理系统

逐步健全了从全省到市、县（区）的工作机构。省政府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制度充实和

加强了组成单位，并统筹协调各组成单位联合举办了多项重大的宣传活动和集中销毁

盗版光盘会等，海关部门在进出口环节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更是严厉打击，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面向企业的知识产权服务受到高度重视，制定了“关于加强民营企业

知识产权工作的意见”和“广东省专利技术实施计划”，组织实施了“广东省专利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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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推进工程”，制定实施了“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培训计划”，推出了资助民营企业申

请专利、设立专利奖项鼓励先进典型企业等措施。在知识产权管理和服务信息化方面，

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已正式受理通过互联网以电子文件形式提出的专利申请，广东也

正在加快建设全省专利信息综合数据库和专利信息服务平台。 

（3）会展及行业协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不断推进 

广东省是会展业发达地区，而会展是新产品密集展示和产品走向流通环节的重要

场所，抓住了会展就等于抓住了源头，因此会展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关键环节。为此，

广东省制定了《会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试点实施方案》，确定了 11家展会为首批试

点单位。广交会积累了一套丰富的知识产权保护经验，通过建立知识产权投诉站、制

定实施《没收涉嫌侵权产品的管理规定》、与参展企业签订“保护知识产权责任书”、

执行“知识产权侵权黑名单制度”等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并在其它会展得到推广。

行业协会是“企业之家”，具有较强的协调沟通作用，也是知识产权工作的一个重要

关口，省知识产权局为此于 2003年制定了《广东省建立行业协会知识产权保护自律

机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确定了 10家行业协会为首批试点单位。仅顺德家具行业

知识产权保护协会，成立不到一年便调解会员间专利纠纷 40多宗，以协会名义对涉

嫌侵权企业提出书面警告近 100宗，协助会员应诉 10宗。通过对会展和行业协会进

行知识产权管理，抓住了工作的关键环节，有效地推动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4）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和能力明显增强 

广东是中国工业第一大省，2003年共有将近 2.5万家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
①
工

业增加值达 6358.05亿元，占广东 GDP比重为 47.3%。虽然大量企业从事的是 OEM生

产，受外商委托进行贴牌加工，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但也有不少企业坚持不懈地走

自主创新之路，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些靠自主创新发展的企业对知识产权

的保护意识和运用能力已明显增强。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就是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

成功典范。该公司 2003年产品销售收入 317亿元，其中专利产品占 85%，是我国申

请专利最多的单位，其中 85%属于发明专利：至 2004年 6月底，华为公司累计申请

国内专利 4628件，申请 PCT国际专利和国外专利 641件，获得专利授权 1127件，申

请国内商标注册 677件。华为公司目前有员工 2.2万人，其中 46%从事研发（R&D）；

                                                        
①根据《广东统计年鉴 200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全部国有及年产品销售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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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部有 30多名员工，加上各个产品的标准专利部人员共有超过 100人从事知

识产权管理工作。在调查中该公司表示还会增加人手，计划知识产权部增至 50人，

整个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增至 150人。在著名的思科-华为国际知识产权诉讼中，华为

公司以知识产权为利器取得和解，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许多企业纷纷着手实施知

识产权战略。 

3、广东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优势与不足 

(1)与香港相比较，广东的知识产权代理人熟悉内地法律制度，社会资本丰富 

广东的知识产权代理人长期在本土上学和工作，亲眼见证和亲身经历了内地的改

革过程，对内地知识产权制度的演变耳熟能详，拥有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也许

缺乏香港同行的英语水平和国际视野，也不熟悉英美法系，但他们的本土优势也是香

港同行所不具备的。广东的本土优势与香港的国际优势正好构成互补关系。 

（2）广东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总体而言尚处起步阶段，属于“幼稚行业” 

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市场主体，然而，内地的知识产权

制度建立尚不足 20年，目前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原先是由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

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社会团体兴办或挂靠的，近几年才陆续脱钩实行市场化运作，

成为合伙制或有限责任制的企业，因此可以说，广东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在市场经

济中才刚刚找到其位置，从行业发展周期来看尚属“幼稚行业”，未能完全适应市场

需求。由于能力上不能胜任，许多代理业务严重外流。据统计，2002年全省 34339

件专利申请中，通过代理机构代理的有 21814件，其中广东本省专利机构代理的 16958

件，另有 4856件是由其它省市代理机构代理的，占 22%。 

（3）广东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规模小，实力弱，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尚须提高  

首先是代理机构人员规模普遍偏小，目前广东最大的专利代理机构也仅有 17名

专利代理人，而有 10名以上专利代理人的机构有 8家，有 5-7名专利代理人的机构

有 14家，4名以下专利代理人的机构有 18家。其次是业务量和营业额偏低。2002

年代理专利申请超过 1000件的代理机构仅有 6家，业务收入超过 100万元的有 8家，

纳税超过 10万元的有 6家。再次是严重缺乏高素质的专利代理人，一些高新技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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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专利申请在广东仅有少数代理人、甚至没有人能够胜任代理工作。2002年全省

专利代理机构代理发明专利仅占全省发明专利申请量的 28%。由于部分代理人的代理

水平不高，还导致有的发明创造成果得不到充分有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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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粤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供需分析和预测 

本部分主要利用调查问卷采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结合访谈调查结果，从供给

和需求两个角度分析粤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发展情况，并据以预测未来的发展

趋势。 

本次调查的问卷设计分为面向服务需求者的 A卷和面向服务提供者的 B卷。在香

港，A卷透过知识产权署及商会发放超过 3000份，总共回收了 315份；B卷透过知识

产权署、律师会、商标师工会、专利代理人协会发放超过 160份，回收了 20份。在

广东， A卷发放 1600份，其中以邮寄方式发放 500份，其余透过广交会、深圳高新

技术博览会、广州“正版正品”研讨会、广州中小企业博览会以及暨南大学 MBA学员

发放，共回收 233份；B卷发放 800份，先是透过广州律师协会发放电子版但无回收，

继而透过邮寄、会展等发放，共回收 23份；在统计截止日后还在暨南大学举办的“应

对 WTO国际知识产权诉讼研讨会”上发放并回收了少量问卷作为参考。 

对分析数据的两点说明： 

1．由于在分析数据时主要是取百分数，这样会出现有些数据除不尽的情况，而

且也不适合用四舍五入，所以这里有些图表的百分比加和不等于 100%。 

2．这里的一些数据与附录有点不同，原因是在香港和广东的调查问卷的设计是

根据两地情况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分析时只是对它们做统一合并处理，对分析结果

并不影响。 

1、粤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需求情况分析 

粤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需求情况主要从五个方面分析，它们分别是：知识

产权需求方需要知识产权服务的内容、需要提供知识产权服务的地区、知识产权管理

和利用情况、利用 CEPA发展情况、知识产权管理人员情况。 

（1） 粤港知识产权需求方需要知识产权服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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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粤港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方现拥有的知识产权内容”图，在香港知识产权服

务需求方现在拥有的知识产权内容中，商标权占 31.63%，其次是商号权、版权、工

业品外观设计权，分别占 16.26%、13.59%和 11.36%。在广东知识产权需求方所拥有

的知识产权内容中，商标权占 23.57%，其次是发明专利与使用新型权、工业品外观

设计权、技术诀窍权，分别占 22.53%、15.60%和 11.96%。可见，香港和广东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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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需求公司所拥有的知识产权内容最多的是“商标权”，但其他的知识产权内容所

占比例的排名就不相同。 

 从“粤港需求方需要知识产权服务内容图”可以看到，香港知识产权服务需求

方需要服务的内容主要是“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其次是“知识产权咨询”、“知

识产权资讯服务”、“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知识产权诉讼”，需求比较少的是“知

识产权战略规划”和“知识产权培训”。而广东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方需要服务的内容

主要也是“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其次是“知识产权战略规划”、“知识产权价值

评估”、“知识产权培训”和“知识产权诉讼”，需求最少的是“知识产权资讯服务”。 

根据上面概况可以看到，香港和广东需求方需要知识产权专业服务最多的项目是

“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由服务需求方拥有的知识

产权内容影响的。因为在粤港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方所拥有的知识产权内容中，都以“商

标权”所占比例最大。在广东，“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权”紧接着“商标权”排在第

二位，所以广东专利申请服务的需求也很多。第二，无论香港还是在广东，在现实经

济生活中企业常被别人侵权，至使“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的服务需求最多。  

（2）粤港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方需要提供服务的地区 

 

从上图案可以看到，香港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方主要接受了香港本地的服务，其次

是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第三位是广东，最后是其他国家。广东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方主

要接受广东和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服务，然后是其他国家，而香港最少。这反映了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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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知识产权需求方知识产权业务主要集中于本地，由于两地法律体系的不同及业务伙

伴的长期合作，再加之粤港两地知识产权合作范围和程度有限，使其主要接受本地提

供的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而不会舍近求远。 

（3）粤港知识产权需求方管理和利用知识产权情况 

据调查，香港和广东知识产权需求方管理和利用知识产权的情况都不相同。在新

的香港商标法颁布后，虽然客户自行申请商标注册更加便利，但大量客户仍然愿意透

过代理公司进行注册，以享受专业的配套服务。而且通过代理公司办理的专利申请的

业务量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一间大型代理公司表示每年的增长都在两位数，

2003年为 24％，2004年预计达 27％，原因是外国投资者进入内地更加重视其知识产

权保护，纷纷在内地申请专利；而在广东情况有所不同，有接近七成的公司都是由自

己进行管理，并未委托中介公司进行管理。这一方面是由于广东企业的知识产权申请

量还不够多，企业对一般申报业务自己还可以应付得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广东省内

的知识产权中介行业还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专利代理公司服务品种单一，服务质量

也不尽人意，企业认为找中介处理与自己处理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

是由于广东省的企业知识产权意识尚未完全建立，还需进一步加强，反过来也说明知

识产权服务需求的空间还是比较广阔的。 

（4）粤港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方利用 CEPA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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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

贸关系安排”(简体 CEPA)于 2004年 1月 1日实施后，广东与香港的经济融合将达到

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包括香港在内的大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加速推进，

两地经济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全面合作将拉开序幕，为两地知识产权的合作创造了巨大

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上图可以看到粤港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方利用 CEPA发展的情况。香港和广东的

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方都有六成左右的公司暂无打算利用 CEPA开拓业务。香港需求方

有 17.46%打算到内地其他地区开拓业务，说明它们比较看好内地市场。有 9.52%的公

司继续在香港开拓业务，只有 7.94%的公司到广东开拓业务。广东需求方倾向于到中

国内地其他地区开拓业务的公司也占较大的比例，其次有 12.02%打算继续在广东开

拓业务，有 8.15%到香港开拓业务。 

根据上面分析可见，香港和广东的知识产权服务供需方的公司的业务拓展过半数

没受 CEPA的影响，其原因主要是早在 CEPA签订之前，粤港两地的经贸往来就已经相

当密切，很多香港公司（尤其是低附加值的加工产业）通过“前店后厂”的模式进入

广东，将生产加工链条转移到内地，甚至将企业研发及设计工序也都放在内地，统计

资料表明，广东省吸引的外资有 80%是港资背景，CEPA规定港产品以零关税进入内地，

虽然看似可以令加工业在香港复苏，但厂商所考虑的最关键的因素首先还是成本，而

香港与内地相比显然不具备成本优势，所以 CEPA的签署对于两地厂商投资行为的变

化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2、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供应方的业务发展情况 

 

（1）粤港知识产权服务供给方的客户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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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粤港知识产权服务供给方客户分布情况图”可以看到，香港知识产权服务供

应方的客户主要分布在香港本地，其次是在其他国家，然后是中国大陆其他地区，最

后才是广东；而广东知识产权供应方的客户分布最多的是在广东，排第二的是中国大

陆其他地区，香港排在第三位，分布得最少的是在其他国家。 

可见，香港的客户群主要分布在香港本地和欧美等发达国家，香港的服务提供者

利用其法律、语言和人脉关系等方面的优势，充当国外、香港和内地之间的桥梁：一

方面，从国外和香港到内地，帮助外国和香港客户在中国内地和香港本地注册商标、

申请专利、保护版权，进行知识产权调查，代理知识产权诉讼，这个方面占业务量达

90％以上；另一方面，帮助香港客户在外国注册商标和申请专利，也帮助内地客户在

香港注册商标或登记专利，但甚少有内地客户委托香港的服务提供者代理在国外的知

识产权事务。此外，香港在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客户也不少，原因是随着内地知识产

权服务水平的逐步提高，香港的桥梁作用正在受到挑战，许多外国客户开始绕过香港

中介而直接寻找内地的代理公司，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广东知识产权服务供给方的客户主要集中在广东，分布在中国大陆其他地区、香

港的客户较少，在其他国家的客户更少。这种客户分布状况主要是由于中国行政管理

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布，中国的商标局、专利局等知识产权管理机构都集中在北京，中

央的知识产权相关部门的职能远大于地方知识产权局，香港及外国厂商办理知识产权

业务时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去北京开展业务，所以地理位置的接近并不是影响港商

及外商选择服务提供者的主要因素，而且广东省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业务水平及与

政府的沟通能力都不能够使港商与外商满意，所以，广东要开拓本地以外的其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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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从自身的服务水平抓起，再寻求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多与外地政府及业界沟通，

努力创造一个知识产权服务业良性发展的有利环境。 

总之，市场对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存在巨大需求，目前所能提供的服务还难以

满足这种需求，因而提供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发展空间很大。香港投资者非常关

心到中国内地投资后能否保护其知识产权，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他们宁愿

放弃投资。可见香港对知识产权服务的需求较多，对服务质量的要求也很高。所以，

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和广东要对香港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方提供更多更完善的服务，拓展

香港市场。同样，由于中国内地多年来一直是全球吸引外商投资的热土，而且发展势

头有增无减，大量进入内地的外国投资者需要高质素的知识产权服务，香港可以利用

其独特优势获得这方面的机会，开拓在中国大陆市场的业务。 

（2）粤港知识产权供给方提供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内容 

 

从上图看到粤港知识产权服务供给方提供知识产权专业服务内容的异同。香港方

提供较多的服务内容是“知识产权咨询”和“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其次是“知识

产权战略规划”和“知识产权诉讼”；广东供给方提供较多的服务是“知识产权咨询”

和“知识产权诉讼”，其次是“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粤港供给方提供的服务内容

的多少基本与前面需求方所需要的知识产权服务内容相对应。粤港相比，在香港提供

的“知识产权咨询”、“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知识产权战略规划”、“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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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资讯服务”这四项比广东多，而提供“知识产权培训”、“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和

“知识产权诉讼”这三项服务比广东少。 

这与粤港两地企业发展水平与对知识产权的认知程度直接相关。香港的企业已经

视知识产权为企业经营战略的一部分，把知识产权融合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

中，中介代理机构也相应地把业务延伸到这种更高层面的咨询与规划。而广东的企业

有很多对知识产权的理解都不准确，也不是很清楚什么可以申请专利，什么叫侵权，

有时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还不知道，所以这些方面相应的服务需求也就比较多。  

（3）粤港知识产权服务供给方聘用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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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两个图可以知道，粤港知识产权服务供给方公司的专业人员数有近五成是

1-5人，而 5人以上的公司所占的比例比较少。 

从香港访谈了解到，在服务提供者方面，全香港从事业务相对较为集中的知识产

权业务的执业律师大约在 100人左右，这个数据是根据香港商标代理人协会和亚洲专

利代理人协会的会员总人数推断的。依照惯例，通常一个律师配备 3－4个左右的辅

助人员，由此可以推断，全香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提供者的总就业人数大约在

400－500人左右。这个数据是较为保守的估计。 

具体说到知识产权最缺乏哪些方面人才，普遍反映专利人才匮乏，因为从事专利

工作既要有技术背景，又要谙熟法律，并能熟练运用英语或英汉双语，人才培养周期

较长。多家单位明确表示遇到这样的人才肯定会考虑聘请。由于知识产权业务的增长，

普遍人手不够用，但是具体谈到打算增加多少人手时，大多数单位都持保守态度，表

示暂无计划，或至多增加三两个。究其原因有二：一是高层次、高水平的合格人才不

容易找到，而一般性工作人员起不到多大作用；二是对于许多事务所而言增加人手是

一项很大的决策，因为聘用易而解聘难，除非生意实在忙不过来，否则不会轻易增加

人手。 

（4）粤港知识产权服务供给方利用 CEPA发展的情况 

 

CEPA签署之后，粤港知识产权服务供给方利用 CEPA之便，将进一步拓展市场，

根据“粤港知识产权服务供给方利用 CEPA发展情况”图，香港供给方有 35%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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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拓展业务，有 15%到广东拓展业务，有 10%到内地其他地区拓展业务；而广东

供给方有 30.43%继续在广东拓展业务，到香港和中国内地其他地区拓展业务的分别

占 21.74%和 8.70%。 

据了解，CEPA的进一步发展希望能增加香港居民在内地的个人发展机会，为知

识产权服务提供者在内地开业提供更便利条件。在 CEPA推动下，随着内地服务业的

开放和深化，部分企业表示会考虑以独资方式进入。在进入内地的区位选择上，知识

产权专业支援服务提供者更倾向于选择广东、北京和上海。  

CEPA带来两地知识产权服务供给的交流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粤港两地相

关法律体系、管理规则不尽一致，香港机构短期内大规模独资进入内地的难度较大，

广东机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而且香港代理的收费相对内地昂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其进入内地市场。但香港公司可与内地机构合作，发挥各自优势。中国加入世贸组

织后，涉外法律、会计等相关业务有较大的需求增长，为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了更多

的市场机会。但由于专业服务规模的扩大主要取决于专业人才的数量增长，而专业人

才尤其是专利人才培养难度较大，不可能出现飞跃式增长，因此知识产权服务业在两

地市场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3．粤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供需预测 

（1）香港知识产权各指标历年申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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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到，香港商标申请量从 2001年到 2003年逐年有小幅度下降，但总

的来说是保持稳定，到了 2004年（11月 30日截止），商标申请量已经达到去年的

91%。标准专利申请量和短期专利申请量从 2001年到 2004年基本保持平稳，没有太

大变化。外观设计申请量从 2001年到 2003年呈逐年上升趋势，2004年 11月底为止，

外观设计申请量已经比 03年大约增加了 18%。 

（2）香港知识产权各指标历年注册或授权情况 

 

从上图可以看到，香港商标注册量从 2001年到 2003年逐年上升，到 2004年（11

月 30日截止），商标注册量已达到了 24217，比 03年增加了 19%。标准专利授权量、

短期专利授权量和外观设计注册量从 2001年到 2003年都呈逐年上升趋势。 

 

（3）香港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预测 

下面根据 1991年到 2004年香港专利申请和授权数来预测未来几年的情况。这里

选用二次指数平滑法（Double Exponential Smoothing）来预测，选取权数 7.0=α ，

预测的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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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专利申请 

专利申请二次

指数平滑预测 专利授权 

专利授权二次 

指数平滑预测 

1991 1092  1079  

1992 1259  1069  

1993 1195  1438  

1994 1640 1203 1500 1584 

1995 1961 1824 1960 1645 

1996 2100 2239 2205 2223 

1997 2424 2335 1487 2489 

1998 19252 2682 2485 1369 

1999 6215 26146 2619 2723 

2000 8569 6628 2970 2916 

2001 9226 7965 1417 3279 

2002 9463 9301 2441 986 

2003 9500 9716 3410 2425 

2004 10309 9681 4129 3919 

2005  10722  4810 

2006  11191  5511 

2007  11661  6211 

从预测结果可以看到，香港 2005到 2007年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都不断上升，

而且上升的幅度比较大。预测 2005、2006、2007年的专利申请量分别为 10722、11191

和 11661项，专利授权量分别为 4810、5511、621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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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到，在 1998年香港的专利申请量飚升，这是因为有大量的专利是

根据《专利（过渡性安排）规则》提出的申请。到 1999年的专利申请量又恢复到正

常水平，但比 98年以前各年度的申请量要多，1999年到 2004年的申请量逐年上升，

未来 3呈将平缓上升趋势。 

 

 

从上图看到，1991年到 2004年香港专利授权数在 1997年和 2001年有所下降，

但总的来说仍然是呈现上升的趋势，未来 3年仍呈上升趋势，而且上升幅度较大。 

 

（4）2001年-2004（11.30）香港知识产权各指标申请、注册或授权量的增长情况 

香港知识产权各指标申请、注册或授权量的增长百分比（2001年~2004年 11月 30日） 

年份 
商标 

申请 

商标 

注册 

标准专

利申请

标准专

利授权

短期专

利申请

短期专

利授权

外观设

计申请 

外观设

计注册

2002 -2.38% 14.21% 2.42% 89.88% 6.73% -2.21% 10.42% 4.47% 

2003 -0.31% 25.36% -0.31% 41.31% 19.52% 26.42% 7.15% 10.63%

2004 

(11.30) 
-9.08% 18.95% -0.42% 13.98% -3.02% -16.42% 17.87% 13.26%

这个表格是以 2001年为基期算出的每年知识产权各指标的增长百分比。从表格

的数据可以看到，近年来商标注册、标准专利授权、外观设计申请及注册的数量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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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增长，而且许多指标的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但同时商标申请、标准专利申请等数

量出现了负增长。需要指出的是，这里 2004年并非全年数据，表中相应年份的增长

率尚不能反映变化趋势。 

 

（5）广东省知识产权各指标历年申请量、注册量分析 

 

 

从上图可以看到，从 1995年到 2003年广东省专利授权数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商

标注册数量在 1995到 1997年上升幅度最大，在 1997年到达高峰期，但在 1998年注

册数下降了五成，然后又在 1999年恢复上升趋势。广东商标注册量在 1997年到达高

峰，却在 1998年突然下滑的原因主要是政策因素。因为在 1997年中国知识产权法修

改，鼓励商标注册，所以许多企业都在当年抢注商标，使当年商标注册量迅猛上升，

而在 1998年企业注册商标的数量恢复到正常水平。 

 

（6）用指数曲线预测 2005年到 2007年的广东专利申请量。 

根据广东 1985年到 2003年的专利申请量数据，这里选用了指数曲线

(Exponential Curve)预测法来预测未来几年的专利申请情况。预测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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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专利申请数 预测值 95%预测区间下限 95%预测区间上限 

1985  286  474  266  845  

1986  390  616  348  1091  

1987  825  801  455  1410  

1988  1203  1042 596  1823  

1989  1276  1355 778  2359  

1990  1948  1762 1016  3055  

1991  2997  2291 1325  3960  

1992  4656  2979 1727  5138  

1993  5020  3874 2249  6672  

1994  5883  5037 2926  8671  

1995  7729  6550 3803  11280  

1996  9946  8516 4938  14688  

1997  12858  11074 6407  19142  

1998  13473  14400 8305  24969  

1999  16802  18724 10755  32597  

2000  21123  24347 13918  42593  

2001  27596  31659 17995  55700  

2002  34339  41167 23247  72900  

2003  43186  53530 30010  95484  

2004  . 69606 38711  125159  

2005  . 90509 49898  164173  

2006  . 117690 64275  215498  

2007  . 153034 82739  283054  

2008  . 198993 106441  372019  

2009  . 258753 136852  48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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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预测，广东省专利申请的数量以较大的幅度逐年上升，2005年到 2007年的

专利申请量分别是 90509件、117690件和 153034件。 

（7）结论 

从上面的定量分析和预测可以看到，香港和广东的知识产权各指标的申请量、授

权量、注册量、登记量每年都稳定上升，说明粤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需求市

场有很大潜力。 

上述结论符合新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特征，知识在新时期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知识产权作为对发明创造者创新激励的制度保障，得到社会愈来愈多

的认同和保护，某种程度上，知识产权的数量代表着一个地区经济的实力和竞争力，

决定了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企业的知识产权则是其能否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的首要保证。香港和广东的知识产权数量的增长，一方面是由于该地区市场比较繁荣，

经济充满活力，企业的创新能力正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受到 CEPA签署的利好消息

的影响，如 CEPA规定：允许在内地设立代表机构的香港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

所联营，允许内地律师事务所聘用香港法律执业者等。这些措施的落实，不仅有助于

香港律师业拓展内地业务，而且对内地律师拓展海外业务也会有所帮助，在一定程度

上也刺激了两地知识产权服务行业挖掘潜在市场，开拓外地市场，提高服务质量及拓

展服务范围的动力。知识产权业务量的增长不仅直接增加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工作岗

位，同时，知识产权运行环境的不断改善，促进了投资和产业的发展，从而间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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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业。根据对粤港多家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的访谈得知，对于“业务量增长会导致从

业人员人员数量的增长”这一问题，大部分机构都表示会招聘新人，但对于招聘人数

持谨慎态度，要按照实际情况需要来定，所以可以判断，粤港知识产权业务量的不断

增加对于两地的相关就业增长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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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加强粤港合作、发展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

若干建议 

在前面的分析基础上，吸纳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所收集到的建设性意见，本部分

提出加强粤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若干建议，这些建议以加强粤港知识产权合作

为中心，分别面向粤港两地的服务提供者、服务需求者和有关政府部门。 

1、关于粤港知识产权合作的背景和现状 

粤港知识产权合作是以粤港经济合作为背景而展开的。早在 1979年中国改革开

放之初，香港制造业为了利用内地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即开始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广

东，而将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形成了“前店后厂”的产业合作模式。根据《2004年

广东统计年鉴》，1979年至 2003年，广东共实际利用香港资本达 1138.96亿美元，

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比例达 64.5%。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是广东最主要的投资来源地

和贸易伙伴。随着经济合作的加深，粤港知识产权合作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起初是为

了联合打击知识产权的跨境侵权行为，进而逐步扩大合作领域，至今已呈现出两地知

识产权全面合作和对接的发展趋势。 

2003年 8月第六次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是粤港知识产权合作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在这次会上，知识产权合作被首次列入议题之一，并成立了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

责小组，建立了定期的会议制度，制定了具体的合作项目进程表。在此基础上，召开

了首次粤港知识产权合作专家会议，共同筹建并开通了粤港澳网上知识产权资料库，

联手在粤港两地合作推广承诺销售“正版正货”活动，联合为两地的中小企业举办“知

识产权与中小企业发展研讨会”系列研讨会。粤港海关建立并加强了粤港海关知识产

权联络协调机制，通过定期会晤、情报交换、联合行动等形式合力打击知识产权跨境

侵权行为。2003年粤港海关双方交换各类通讯情报共 79份，举行了三次粤港海关保

护知识产权联合行动，两地合共侦破 24宗跨境侵权案件，另外对 126份光碟加工委

托书及版权授权书有关知识产权情况进行跟进，查获了大量涉嫌盗版的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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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服务提供者的建议 

（1）加强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的粤港合作 

粤港两地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各有优势，香港的代理机构谙于国际市场运作、熟

悉英美法系、能熟练运用英语、服务质量较高；广东的代理机构熟悉内地法律，本地

人脉关系较宽。目前两地代理机构的自发合作并不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尚有待拓展

和推进，应积极探索合作的切入点与契合点，建立粤港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的合作关系。

通过粤港合作，可以交流经验，增进了解，实现优势互补，广东的代理机构可以学习

香港同行的先进经验，拓展涉外业务，迅速成长起来；而香港的代理机构可以与广东

同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拓展内地业务，直接到广东开设办事处或事务所，完成从简

单的国际中介桥梁到直接在内地开展业务的角色转换。合作形式可以采取联谊、论坛、

互派工作人员进行工作访问、建立策略联盟等多种形式。 

（2）建立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行业标准，加强行业自律 

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用户在使用服务

的过程中对服务质量不易认知，而往往是在事后才会察觉，因此，粤港两地均有必要

建立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行业标准，制定服务提供者所应遵守的职业操守和服务

规范，对服务质量给予界定。 

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在内地是一个新兴行业，市场化运作的时间非常短，行业

规模正在发展壮大，同业竞争已然拉开，一些不规范的竞争行为亟待加以规制。例如，

调查中根据一些厂商反映，有律师行协助不良厂商刻意侵犯知识产权，还有不少代理

机构为了抢夺案源不择手段，恶性竞争，降低服务质量，损害客户利益和同业利益，

破坏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社会形象。有鉴于此，广东方面尤应加强知识产权专业

支援服务的行业规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代理机

构之间的良性竞争秩序，加强信息沟通和行业自律，促使代理机构在相互的合作与竞

争中快速成长。 

（3）与时俱进，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知识经济的内容不断深化，知识产权专业支援

服务不断面临新挑战，粤港两地的服务提供者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知识，熟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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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最新发展前沿，持续改进和创新服务内容，才能有效地帮助用户

解决所遇到的知识产权新问题。目前广东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之所以委托

外省市的代理机构，与本地代理机构的胜任能力不无关系。为了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

提高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代理机构应建立学习型组织，形成激励机

制，积极参与业务培训以及同行之间的业务交流和研讨，根据用户需求的变化进行业

务专题研究，使工作团队在一个共同愿景（vision）下保持学习与创新的活力，以此

提升竞争能力。 

3、对服务需求者的建议 

（1）转变观念，增强知识产权意识 

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知识产权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有二：一是对知识产权防范认识

不足，认为没有必要为保护知识产权而支付成本费用，等到发现被侵权时再诉诸法律

也不迟；二是对知识产权规避缺乏意识，除蓄意侵犯者之外，一些中小企业只顾埋头

经营，一旦无意中对别人的知识产权构成侵犯方知已铸成大错。应当转变观念，增强

知识产权意识，积极配合政府的知识产权行动。一方面对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要从被

动式转为主动式，变事后纠纷为事前防范，不要等到被严重侵权、造成巨额损失、甚

至威胁到企业生存之后才想到去保护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对业务领域要注意规避知识

产权，避免对别人的知识产权构成侵权。 

（2）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培植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应从战略高度把知识产权作为营商和竞争的有力手段，创造、保护、利用自

主知识产权，培植核心竞争力。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名牌商号或商标的企业、设计公

司、创作公司等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尤其有必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对企业的研发

（R&D）成果和品牌实施主动防御性的知识产权保护，建立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在研发-生产-营销各个环节系统地贯彻保护措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应由企业高层

管理者统领，除由专人或专设部门负责知识产权事务之外，相关部门的业务环节亦应

实施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之间可通过设置接口人进行协调沟通，使得知识产权战略渗

透进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涉及面广，对员工素质要求较高，实施

知识产权战略的关键在于做好人员培训工作，包括负责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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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才、负责知识产权一般性事务的中层管理者和对知识产权有一定了解的普通员

工。 

（3）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实行知识产权的行业自助和监督 

一般而言，同行业遭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例如某产业的核心

技术专利被侵权、某项设计的知识产权被仿冒、国际贸易中某些产品遭遇知识产权壁

垒等，大都发生在同一行业当中。因此，企业界应当发挥行业协会在知识产权管理方

面的作用，沟通信息，协调行动，资源共享，相互监督，共同应对所遭遇的知识产权

问题。同行的小企业还可建立知识产权集中管理制度，以提高效率。如目前香港已对

公播歌曲进行集体版权管理，可考虑对歌曲用于唱片销售和网络零星下载时的版权事

宜也实施统一的版权管理，透过一个统一的版权组织解决所有相关用户涉及的版权问

题；广东可借鉴此法，或粤港两地可酝酿建立统一的版权管理机制。此外，针对目前

知识产权缺乏流动性的特点，企业界可建立知识产权交易平台；针对假冒商品泛滥于

市的不良现象，应推广实施“正版正货”战略，商铺物业租赁必须出示有关商品的知

识产权权属证明。 

（4）经常参加交流，主动寻求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 

许多企业并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需要知识产权，对于在科技进步带动下的知识产

权最新发展更是毫无所知，这些企业应当主动寻求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参加知识

产权交流，了解知识产权发展动态，弄清自己对知识产权的需求状况，以便适时采取

有力措施。知识产权交流的途径和方式多种多样，可参加各种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论坛、

讲座、培训，也可利用互联网搜索相关信息，还可在同行之间互相切磋。 

4、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建议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作为产权化的知识和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在企业、区域

以至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中日益成为居于基础地位和主导地位的构成要素，知识产权拥

有量已是衡量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粤港两地的政府部门理应责无旁贷地利用其信

息优势和资源优势，加强合作，培育良好的区域创新机制，构建知识产权的区域管理

体系，发展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以知识产权推动粤港地区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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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完善粤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提高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水平 

立足于现行法律框架，针对司法实践和执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要透

过立法程序进一步完善粤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目前两地普遍反映的问题主要有：对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大，侵权成本偏低；举证知识产权侵权存在现实困

难；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滞后于科技发展，对网络侵权很难追索；知识产权法律法

规尚有欠合理和欠完善的地方；等等。应在立法领域与时俱进，及时调整相关的法律

规范。香港拥有独立的立法权，可以不断修订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例如《商标法》就

于 2003年进行了较大的修订。广东虽无权修订法律，但可以通过法定程序，以地方

法规或管理条例的形式完善一些具体的管理办法，以促进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发

展。尽管内地知识产权制度发展较晚，但执法上必须维护法律尊严，尽快提高执法人

员的知识产权业务水平和有关部门办事官员的法律水平、办事效率和服务意识，精简

知识产权申请、注册、诉讼等各项复杂程序；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依法办案，公正执

法，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保证知识

产权的权利实现，这是调查中走访的律师行和厂商反复强调的一点。 

（2）继续加强粤港知识产权合作，严厉打击利用口岸与会展实现侵权产品流通 

口岸与会展是知识产权侵权产品密集的两个重要场所，应加强粤港合作，严厉打

击利用口岸进行跨境侵权的行为，严禁侵权产品在展会上展示。口岸方面，目前粤港

之间已经建立了海关知识产权联络协调机制，在联合执法、打击跨境侵权行为方面卓

有成效，应总结经验，继续加大打击力度。根据 2003年 11月 26日新修订、2004年

3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内地海关在知识产权

海关保护的条件、查看货物的权利、协助鉴定、海关的调查权限、侵权货物的处置等

方面均有了新规定，整体上提升了海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增加了与 TRIPS的一致

性。在新《条例》下如何继续加强粤港海关知识产权合作，需要尽快研究解决。会展

方面，香港和广东都是会展业发达地区，应合作交流“会展打假”经验，保护知识产

权，维护展会形象和区域形象。 

（3）构建粤港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支持系统 

一般而言，大型企业实力雄厚，自己有足够能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政府只需提

供相关的公共服务即可。大量中小企业则不然，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他们是一个不轻的



 41

成本负担。目前粤港两地对专利申请均给予一定的资助，如香港创新科技署实施专利

申请资助计划，用于资助功能性专利品和发明申请，每项获批申请的最高资助额可达

港币 10万元或专利申请费用总额的 90%；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于 2003年制定了《关于

加强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意见》，采取了包括资助民营企业申请专利的十项措施。

但中小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仍普遍感到力不从心，一旦被侵权惟有自认倒霉，因此有

必要构建粤港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支持系统，从知识产权的咨询、培训、资讯等各个方

面对中小企业予以支持，帮助中小企业建立知识产权集中管理的办法，共同降低知识

产权运行的成本，如某些行业可建立类似于同行业知识产权管理协会的组织，由其负

责对会员企业的知识产权进行归口管理，对侵权行为进行追踪、协商、仲裁等。 

（4）加强知识产权的研究与咨询，设立知识产权投诉检举通道 

目前粤港两地对知识产权最新发展动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高新技术知识产权

保护的研究不足，例如思科诉华为一案，虽然达成和解，但这主要得力于美国法律界

的支持，显示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还很不足；大众对知识产权的理解普遍停留在

反盗版、反仿冒的被动式保护阶段，不了解主动式的知识产权战略，企业也缺乏实施

知识产权战略的动力；对所遭遇的知识产权问题感到困惑，不知到何处咨询，也不知

到何处投诉和检举。有鉴于此，粤港应加强研究新时期出现的知识产权问题，如粤港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知识产权战略、国际技术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服务领域的知识

产权问题(金融、数据库、商业经营方法等)；充分发挥现有各个相关机构和民间组织

的职能作用，提供公共咨询和信息检索服务，充实、丰富粤港澳网上知识产权资料库，

并设置投诉和检举通道，开通知识产权投诉热线电话，扩大粤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

务的社会影响。 

（5）加大粤港知识产权教育培训的合作力度 

在调查中发现，目前粤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存在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是人才

匮乏，尤其是高素质、跨学科、掌握前沿技术、精通知识产权法律、办案经验丰富、

能熟练运用外语的专利代理人才非常紧缺。作为一个产业，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不

同于制造业，也不同于一般性的服务业，它是知识密集型、高度依赖人力资本的新型

产业。粤港两地已从基础教育、学位教育、短期培训着手，开始推出多层次的教育培

训计划，但投入力度还不够。两地知识产权教育合作可采取共同出资办学、互换师资

授课等合作方式，共同培养知识产权人才。新成立的暨南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和华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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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是华南地区仅有的知识产权学院，粤港两地应充分发挥其作用。

随着 CEPA的实施和内地法律服务业的逐步放开，香港居民可以进入内地开展知识产

权代理业务，如《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开展商标代理业务暂行办法》规定，

自 2005年 1月 1日起，允许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以合资、合作、独资的形

式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从事商标代理业务。在此形势下，参加内地专利代理人资格考

试的香港居民将越来越多，但法律及语言的差异令许多人对该项考试望而却步，可以

考虑首先在香港合作开办资格考试辅导班，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帮助。 

（6）加强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优化粤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的发展环境。 

尽管粤港两地知识产权社会认知的调查都显示，民众的知识产权意识趋于增强，

但知识产权意识的深入和巩固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长期不懈地坚持宣贯。尤其是在

数码技术和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的复制和传播几乎是零成本，这就更加需要人

们形成自觉的知识产权意识。粤港两地应继续开展各项知识产权联合行动，通过媒体

宣传，不断强化人们的知识产权意识，坚持不懈地灌输知识产权理念，让学生从小就

有知识产权意识（例如老师使用学生的作文也应征得作者同意），让社会时刻都明白

知识产权的价值。除了每年“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的集中行动，平时应在两地电

视台新闻和电台新闻节目中经常穿插播报知识产权方面的最新动态，使知识产权的观

念和意识逐步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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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粤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问卷调查分析 

一、 调查目的 

此次问卷调查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知识产权署、广东省知识产权局、暨南大学

知识产权学院联合举办，是上述三方合作研究课题“粤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调查

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旨在从需求和供给两个侧面，了解粤港两地知识产权专业支

援服务的基本情况以及粤港合作情况，通过获取的统计信息分析主要特点和存在问

题，并听取各界对知识产权发展的建议。调查结果主要用于课题研究。 

二、 调查对象 

问卷调查工作分别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两地同步进行，使用相同问卷。问

卷设计为面向服务需求者的 A卷和面向服务提供者的 B卷。其中，服务需求者包括：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传统制造业企业、设计行业的企业、商业企业、知识密集型企

业等)与科研院所等机构；服务提供者主要是中介服务机构，包括专利代理人、商标

代理人、版权代理人、律师、会计师、投资顾问等。 

三、 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的问卷设计分为面向服务需求者的 A卷和面向服务提供者的 B卷。在香

港，A卷透过知识产权署及商会发放超过 3000份，总共回收了 315份；B卷透过知识

产权署、律师会、商标师工会、专利代理人协会发放超过 160份，回收了 20份。在

广东， A卷发放 1600份，其中以邮寄方式发放 500份，其余透过广交会、深圳高新

技术博览会、广州“正版正品”研讨会、广州中小企业博览会以及暨南大学 MBA学员

发放，共回收 233份；B卷发放 800份，先是透过广州律师协会发放电子版但无回收，

继而透过邮寄、会展等发放，共回收 23份；在统计截止日后还在暨南大学举办的“应

对 WTO国际知识产权诉讼研讨会”上发放并回收了少量问卷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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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需求方问卷分析 

1．总体情况描述 

● 调查对象的行业分布以传统制造业居多 

在香港进行的问卷调查以在港企业为调查对象，“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方”是指对

知识产权服务有需求的香港企业。对服务需求方的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315份，这些

企业分布于各行各业，传统制造业(钟表、首饰、玩具、成衣等)、金融业或商业、电

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软体产业（包括音像制品生产）、生物医药制造业、科研机构、

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新型材料工业等合占五成五左右，其中以传统制造业居多，

占 36.8%。未加分类的其它行业则占不到一半。 

知识产权需求方各行业比例图

36.80%

1.30%

4.10%

1.60%

1.00%

3.20%

1.60%

5.40%

45.1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传统制造业

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生物医药制造业

新型材料工业

软体产业

科研机构

金融业或商业

其他行业

 

● 调查企业的知识产权主要是商标权、商号权、版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发明专

利权与使用新型专利权、技术诀窍权和软体权 

参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分类方法，问卷把知识产权分为 11类，香港

需求方各公司的知识产权以商标权的比例最大，占 31.63%，其次是商号权、版权、

工业品外观设计权、发明专利权与使用新型专利权、技术诀窍权、软体权，其它项目

占比例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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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查企业的知识产权总价值多数在 100万元以下 

需求方公司的知识产权内容

9.13%

7.13%

11.36%

5.79%

2.23%

13.59%

31.63%

16.26%

0.67%

0.45%

1.78%

0% 5% 10% 15% 20% 25% 30% 35%

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权

技术诀窍权

工业品外观设计权

软体权

药品知识产权

版权

商标权

商号权

积体电路布图设计权

植物新品种权

其他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识别性标记权

 

香港需求方各公司的知识产权总价值大部分在 100万以下，在 100万到 10000

万范围的一共占 24.12%，但在 10000万以上的很少，只占 6.67%。 

公司知识产权总值比例图

69.21%

13.33%

10.79%

6.6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100万以下

100~500万

500~10000万

10000万以上

 

● 企业最需要的知识产权服务项目是专利申请、商标注册和知识产权咨询 

从“公司目前需要的知识产权服务项目比例图”可知，香港需求方各公司需要的

知识产权服务项目最多的是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占 22.39%，其次是知识产权咨询，

占 15.30%，觉得不需要知识产权服务项目的公司占 18.66%，比例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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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需要知识产权服务项目比例图

8.96%

6.34%

6.16%

22.39%

8.21%

18.66%

13.99%

15.30%

0% 5% 10% 15% 20% 25%

知识产权诉讼

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

知识产权咨询

知识产权资讯服务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

知识产权战略策划

知识产权培训

不需要

 

● 半数以上企业还没有采取措施对知识产权进行管理和利用 

根据“公司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和利用情况”图，过半数的香港需求方公司还没有

采取措施进行管理和利用；有 30.48%的公司是由自己进行管理，但未进行系统的开

发；有 9.84%是由公司自己进行管理，并围绕知识产权进行系统开发；仅有 2.54%的

公司是委托中介公司进行管理，并围绕知识产权进行系统开发。 

公司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和利用情况

55.87%

30.48%

1.27%

9.84%

2.54%

0% 10% 20% 30% 40% 50% 60%

还没有采取措施进行管理和利用

由公司自己进行管理,但未进行系统的开发

委托中介公司进行管理,但未进行系统开发

由公司自己进行管理,并围绕知识产权进行系

统的开发

委托中介公司进行管理,并围绕知识产权进行

系统开发

 

2．各行业知识产权总值和知识产权支出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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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存在两类行业：高总值比例、低支出比例行业；低总值比例、高支出比例行业 

“各行业知识产权总值与支出比例图”是知识产权总值和知识产权支出在全部行

业中所占比例的比较，可以反映各行业为获得知识产权所付出的成本是否合理。根据

比例图可以将香港需求方企业所在的行业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

业、新型材料工业、科研机构和其他行业，这些行业的知识产权总值在全部行业中的

比例高于知识产权支出在全部行业中的比例；第二类是传统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

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软体产业、金融业或商业，这些行业的知识产权总值在行

业中的比例低于其知识产权支出在行业中的比例。所以，第一类中的各行业为获得知

识产权所付出的成本比较低，而第二类中的各行业为获得知识产权所付出的成本较

高。 

各行业知识产权总值与支出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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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 0.16%
2.48%

9.01% 7.49%

1.64%

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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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事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人员的比例分析 

● 将近六成企业没有从事知识产权管理的员工 

香港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方各公司从事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人员数有 58.41%是 0

人次，有 36.83%是 1至 5人次，而 5人次以上的比例都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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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人员比例图

58.41%

36.83%

2.54%

0.32%

0.63%

1.2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0人

1~5人

5~10人

10~20人

20~50人

50人以上

 

● 多数企业不打算增聘从事知识产权管理的员工人数 

关于香港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方公司未来 2年聘用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人员的计划，

占 63.81%的公司打算基本维持现状；而有 29.52%视公司发展情况而定；有 5.08%的

公司打算增聘知识产权管理人员，但不超过 10人；增聘 10人以上和减聘人员的比例

都很小。 

未来2年聘用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人员比例图

0.32%

0.63%

5.08%

0.32%

0.32%

63.81%

29.5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增聘20人以上

增聘10人以上

增聘不超过10人

减聘10人以上

减聘10人以下

基本维持现状

视公司发展情况而定

    

由于在调查问卷设计时，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即 A、B卷）的问卷是

有区别的，在“未来 2年聘用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这个问题的选择项的区间设计也不

同，所以不能将需求方和供给方的数据结合在一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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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知识产权服务供给方问卷分析 

1、总体情况描述 

● 半数公司经营规模在 1亿到 5亿港元之间 

根据“公司经营规模比例图”，香港提供知识产权服务的公司的年营业额有半数

是在 10000万到 50000万元，其次在 500万至 10000万元幅度的占 20%，而占比例最

少的是在 100至 500万之间。 

公司经营规模(营业额)比例图

10%

5%

20%

50%

15%

0% 10% 20% 30% 40% 50% 60%

50~100万

100~500万

500~10000万

10000~50000万

50000以上

 

● 提供的知识产权服务项目依次为知识产权咨询、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知识产权

战略策划、知识产权诉讼 

从“供给方提供知识产权支援服务项目比例图”可以看到，在香港知识产权服务

供给方中，有 24.5%的公司提供“知识产权咨询”服务，其次有 21.52%的公司提供“专

利申请及商标注册”服务，提供“知识产权战略策划”和“知识产权诉讼”服务的公

司各占 16.46%。而提供“知识产权培训”、“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等服务的公司比

较少。有 0%的公司不提供知识产权服务，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服务供给方的各个公司

都提供知识产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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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方提供知识产权支援服务项目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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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主要分布在传统制造业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根据“客户分布行业比例图”，香港提供知识产权服务的公司，其客户分布在传

统制造业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最多，分别占所有行业的 17.14%和 16.9%；其次

是生物医药制造业、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软体产业、金融或商业、科研机构；分

布较少的是新型材料工业和其他行业。 

客户分布行业比例图

17.14%

10.48%

16.19%

13.33%

7.62%

10.48%

9.52%

9.52%

5.71%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传统制造业

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生物医药制造业

新型材料工业

软体产业

科研机构

金融或商业

其他行业

2．知识产权服务收入分析 

● 半数以上公司的知识产权服务年销售收入在 500万到 1亿港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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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5%的香港知识产权服务供给方在知识产权服务项目的年销售收入在 500万到

10000万之间，收入在 100万和 500万之间、10万和 100万之间的公司都各占 15%，

其他收入水平的公司各占 5%。 

知识产权服务收入比例图

5%

15%

15%

55%

5%

5%

0% 10% 20% 30% 40% 50% 60%

10万以下

10~100万

100~500万

500~10000万

10000~50000万

50000万以上

 

3、人员规模分析 

● 聘用知识产权专业人士的状况呈两极分化：半数公司仅聘用 1到 5人，而聘用超

过 50人的公司亦有二成 

香港知识产权服务供给方公司的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人数在1到5人之间的占

50%，在 50人以上的占 20%，6至 10人之间和 0人各占 10%，在 11至 20人之间和 21

至 50人之间的各占 5%。 

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人数比例图

10%

50%

10%

5%

5%

20%

0% 10% 20% 30% 40% 50% 60%

0人

1~5人

6~10人

11~20人

21~50人

50人以上

 

● 有四成公司未聘用辅助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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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知识产权服务供给方的各公司，知识产权配套工作人员数为 0人的占 40%，

人数在 6和 10之间的公司占 20%，在 11到 20人之间、21到 50人之间的各占 15%，

在 1到 5人之间和 50人以上的各占 5%。 

知识产权配套工作人员数比例图

40%

5%

20%

15%

15%

5%

0% 10% 20% 30% 40% 50%

0人

1~5人

6~10人

11~20人

21~50人

50人以上

 

● 有六成公司对增聘员工持审慎态度，有三成公司表示增聘但不会超过 10人 

● 对于未来 2 年聘用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人员的情况，有 35%的香港公司表示视公司

发展情况而定；而有 25%的公司打算基本维持现状；有 30%的公司打算增聘知识产

权管理人员，但不超过 10人；增聘 10人以上占 10%；减聘人员的比例为 0%。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香港供给方返回的问卷少，所以如果有少数公司选了某一个

选择项，就会在总体中占较大的比例，从而会影响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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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知识产权服务供需双方比较分析 

1．知识产权服务项目的供需比较 

● 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知识产权资讯服务、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知识产权培训等

项目存在供给不足 

从“香港知识产权服务项目供需比较”图可以看到，在知识产权诉讼、知识产权

咨询、知识产权战略策划三项是供过于求；在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知识产权资讯服

务、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知识产权培训四项是供不应求。 

香港知识产权服务项目供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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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9%

15.30%

13.99%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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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

知识产权咨询

知识产权资讯服务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

知识产权战略策划

知识产权培训

需求方比例 供给方比例
 

2、2004年培训地点、培训人次比较 

● 培训地点倾向于选择在香港本地 

2004年香港知识产权服务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培训地点都倾向于选择在香港本

地，所占调查对象的比例非常接近，均为 74%左右。需求方选择广东的比例高于供给

方，选择其他地区的比例低于供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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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供需双方培训地点比较

74.17%

15.00%

10.83%

73.33%

6.67%

20.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香港

广东

其他地区

需求方比例 供给方比例
 

● 半数以上企业未进行知识产权方面的人员培训 

无论是需求方还是供给方，调查对象中的半数以上香港企业未进行知识产权方面

的人员培训，需求方高达七成多，供给方亦有六成。即使有培训，多数也仅为 1~10

人次。 

2004年知识产权供需双方培训人次比较

0.95%

3.17%

21.90%

73.97%

10%

5%

25%

6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50人以上

10~50人

1~10人

0人

 

3．知识产权服务供需的区域比较 

● 供需双方的知识产权事务主要都在香港本地；供给方为不同区域客户提供的服务

以广东所占比例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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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香港知识产权供给方提供服务的地区和需求方需要服务的地区占最高比

例的都是香港；供给方在广东提供知识产权服务最少，只占 14.04%；需求方在其他

国家需要知识产权服务最少，占 15.56%。在香港、广东和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知识产

权服务是供不应求，而在其他国家是供大于求。 

知识产权供需区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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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8.00%

15.56%

31.58%

14.04%

24.56%

29.82%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香港

广东

中国大陆其他地区

其他国家

需求区域比例 供给区域比例
 

4、关于知识产权认知的两种说法比较 

“在中国大陆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可在香港自动生效。” “在香港申请专利和

注册商标可在中国大陆自动生效。”香港知识产权需求方认为两者都不正确的占

66.86%，而供给方则有 92.31%认为两者都不正确，比需求方高出了二十多个百分点；

需求方认为都正确的有 23.67%，供给方认为都正确的有 7.69%。 

供需双方对两种说法的判断

66.86%

3.55%

23.67%

5.92%

92.31%

0.00%

7.69%

0.00%

0% 20% 40% 60% 80% 100%

都不正确

前者正确,后者不正确

都正确

前者不正确,后者正确

需求方的判断 供给方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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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东知识产权需求方问卷分析 

1．总体情况描述 

● 调查对象主要分布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传统制造业、新型材料工业、计算

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以及其它行业 

广东知识产权需求方各行业分布的比例如下图（知识产权需求方各行业比例图）。 

 

需求方各行业比例图

12.00%

6.90%

32.20%

6.40%

8.60%

1.70%

2.10%

2.10%

27.90%

0% 5% 10% 15% 20% 25% 30% 35%

传统制造业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生物医药制造业

新型材料工业

软件产品

科研机构

金融业或商业

其它行业

 

● 调查企业的知识产权主要是商标权、发明专利权与使用新型专利权、工业品外观

设计权、技术诀窍权、软体权 

广东需求方各公司知识产权主要包括发明专利权与实用新型专利权、技术诀窍

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等 11项，从“需求方公司的知识产权内容比例图”可以看到，

商标权的比例最大，占 23.57%，其次是发明专利权与使用新型专利权，占 22.53%，

排在后面的分别是工业品外观设计权、技术诀窍权、软体权、版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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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知识产权需求方公司的知识产权内容比例图

22.53%

11.96%

15.60%

8.67%

1.73%

4.51%

23.57%

3.99%

3.81%

0.35%

3.29%

0% 5% 10% 15% 20% 25%

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权

技术诀窍权

工业品外观设计权

软体权

药品知识产权

版权

商标权

商号权

积体电路布图设计权

植物新品种权

其他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识别性标记权

● 最需要的知识产权服务项目是专利申请、商标注册、知识产权战略策划 

从“公司目前需要的知识产权服务项目比例图”可知，广东需求方各公司需要的

知识产权服务项目最多的是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占 18.40%，其次是知识产权战略

策划、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知识产权咨询、知识产权培训和知识产权诉讼，分别占

14.04%、12.11%、10.65%、10.65%。觉得不需要知识产权服务项目的公司占 13.32%，

比例也较大。 

公司需要的知识产权服务项目比例图

10.65%

18.40%

11.38%

9.44%

12.11%

14.04%

10.65%

13.32%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知识产权诉讼

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

知识产权咨询

知识产权资讯服务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

知识产权战略策划

知识产权培训

不需要

项
目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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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成多的公司自己管理知识产权但未系统开发，四分之一公司未采取措施对知

识产权进行管理和利用 

根据图“公司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和利用情况”，占 26.61%的公司还没有采取措

施进行管理和利用；有 42.49%的公司是由自己进行管理，但未进行系统的开发；有

24.89%是由公司自己进行管理，并围绕知识产权进行系统开发；有 4.29%的公司委托

中介公司进行管理，但未进行系统开发；仅有 1.72%的公司是委托中介公司进行管理，

并围绕知识产权进行系统开发。 

知识产权管理和利用情况比例

26.61%

42.49%

4.29%

24.89%

1.72%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还没有采取措施进行管理和利用

由公司自己进行管理,但未进行系统的开发

委托中介公司进行管理,但未进行系统开发

由公司自己进行管理,并围绕知识产权进行系统的开发

委托中介公司进行管理,并围绕知识产权进行系统开发

 

2．行业知识产权总值和知识产权支出比较分析 

● 存在两类行业：高总值比例、低支出比例行业；低总值比例、高支出比例行业 

根据比例图可以看到，传统制造业、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

造业、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总值在全部行业中的比例高于知识产权支出在全部行业中

的比例，这是第一类行业；生物医药制造业、新型材料工业、软体产业、金融业或商

业和其他行业的知识产权总值在全部行业中的比例低于其知识产权支出在全部行业

中的比例，这是第二类行业。第一类行业获得知识产权所付出的成本比较低，而第二

类行业所付出的成本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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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业知识产权总值与支出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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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员规模分析 

● 有四成的公司安排了 1到 5人负责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但将近三成的公司无人负

责 

见下图。 

公司从事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人数比例图

27.90%

39.48%

13.73%

4.72%

4.72%

9.44%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0人

1~5人

5~10人

10~20人

20~50人

50人以上

人
员
数

百分比

 

● 有六成半的公司表示不打算增聘知识产权管理人员 

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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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2年聘用知识产权管理人员数比例图

9.44%

9.87%

15.45%

65.2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增聘10人以上

增聘5~10人

增聘5人以下

基本维持现状
人
数

百分比

 

（五）广东知识产权供给方问卷分析 

1．总体情况描述 

● 经营规模大多数在 1百万到 1亿元之间 

根据“2003年公司营业额比例图”，广东提供知识产权服务的公司有 34.78%的

年营业额在 500万到 10000万元之间，在 100万至 500万元幅度的占 30.43%，而占

比例最少的是在 50000万元以上。 

2003年公司营业额比例图

17.39%

4.35%

30.43%

34.78%

8.70%

4.3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50万以下

50~100万

100~500万

500~10000万

10000~50000万

50000万以上

营
业
额
(
元

)

百分比

 

● 提供最多的知识产权支援服务项目依次为知识产权咨询、知识产权诉讼、专利申

请及商标注册、知识产权资讯服务、知识产权战略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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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给方提供知识产权支援服务项目比例图”可以看到，广东供给方提供最多

的支援服务项目是知识产权咨询，占 22.22%；其次是知识产权诉讼，占 20.99%，接

着是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知识产权资讯服务、知识产权战略策划等。其中提供服务

最少的是知识产权价值评估。 

供给方提供知识产权支援服务项目比例图

20.99%

18.52%

22.22%

12.35%

7.41%

9.88%

8.64%

0.00%

0.00%

0% 5% 10% 15% 20% 25%

知识产权诉讼

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

知识产权咨询

知识产权资讯服务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

知识产权战略策划

知识产权培训

更多专案

不提供

 

 ● 客户分布以传统制造业、软体产业为最多，其余依次为生物医药制造业、电子及

通讯设备制造业、科研机构、新型材料工业、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根据“客户分布行业比例图”，广东知识产权供给公司的客户分布在传统制造业

和软体产业的最多，分别占行业的 15.49%和 14.08%；其次是生物医药制造业、电子

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科研机构、新型材料工业、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分布较少的

是金融或商业。 

客户分布行业比例图

15.49%

8.45%

12.68%

12.68%

9.86%

14.08%

8.45%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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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生物医药制造业

新型材料工业

软体产业

科研机构

金融或商业

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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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产权服务收入分析 

● 知识产权服务收入有四成的公司在 10万到 100万元，由四成的公司在 100万元到

500万元 

见下图。 

知识产权服务收入比例图

17.39%

39.13%

39.13%

4.35%

0.00%

0.00%

0% 10% 20% 30% 40% 50%

10万以下

10~100万

100~500万

500~10000万

10000~50000万

50000万以上

 

3．人员规模分析 

● 将近半数公司从事知识产权专业服务的员工仅为 1到 5人 

各公司目前从事知识产权专业支援服务人数比例图

8.70%

47.83%

21.74%

17.39%

4.35%

0.00%

0% 10% 20% 30% 40% 50% 60%

0人

1~5人

6~10人

11~20人

21~50人

50人以上

 
●  超过半数的公司表示增聘知识产权管理人员，但四分之一的公司增聘计划在 5

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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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2年聘用知识产权管理人员比例图

13.04%

17.39%

26.09%

43.48%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增聘10人以上

增聘5~10人

增聘5人以下

基本维持现状

 

（六）广东知识产权供需双方比较分析 

1．知识产权服务项目的供需比较 

● 企业最需要的知识产权服务项目是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知

识产权战略策划和知识产权培训 

从“广东知识产权服务项目供需比较”图可以看到，在知识产权诉讼、知识产权

咨询、知识产权资讯服务三项是供过于求；在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知识产权价值评

估、知识产权战略策划、知识产权培训四项是供不应求。 

广东知识产权服务项目供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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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价值评估

知识产权战略策划

知识产权培训

需求方比例 供给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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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4年培训地点、培训人次比较 

● 培训地点倾向于选择在广东本地 

2004年广东知识产权供给方提供培训服务的地区主要是在广东，占 85.71%；需

求方需要知识产权培训的地区主要也在广东，占 54%。需求方选择香港、中国大陆其

他地区和其他国家作为知识产权培训地点的比例高于供给方，而选择广东的比例则低

于供给方。 

2004年广东供需双方培训地点比较

5.50%

54.00%

36.50%

4.00%

0.00%

85.71%

14.29%

0.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香港

广东

中国大陆其他地区

其他国家

需求方比例 供给方比例

 

● 培训人次严重不足 

广东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方的培训人次以 1~10人次居多，占调查对象的 36%；而

供给方未培训的比例高达将近 40%。但需求方和供给方培训人次在 50人次以上者都

有一定比例，需求方为 12%，供给方为 17%。 

2004年广东供需双方培训人次比较

11.59%

29.61%

36.05%

22.75%

17.39%

26.09%

17.39%

39.13%

0% 10% 20% 30% 40% 50%

50人以上

10~50人

1~10人

0人

需求方比例 供给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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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识产权供需的区域比较 

● 供需区域均以广东本地为主 

2004年广东知识产权供给方提供服务的地区和需求方需要服务的地区主要都在

广东；供给方在其他国家提供知识产权服务最少，只占 15.15%；需求方在香港需要

知识产权服务最少，占 10.73%。需求方比供给方更倾向于选择中国大陆其他地区以

及其他国家，而供给方比需求方更倾向于选择香港和广东。 

广东知识产权供需区域比较

10.73%

36.78%

36.40%

16.09%

18.18%

48.48%

18.18%

15.15%

0% 10% 20% 30% 40% 50% 60%

香港

广东

中国大陆其他地区

其他国家

需求方比例 供给方比例
 

（七）粤港知识产权需求方比较分析 

1．对知识产权服务项目的需求比较 

● 香港和广东两地企业对知识产权诉讼、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和知识产权培训的需求

在每个项目上都持大致相同的比例，但广东企业对知识产权战略策划的兴趣似乎比香

港企业浓厚，而香港企业对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知识产权咨询、知识产权资讯服务

以及不需要知识产权服务等方面则比广东企业表现出更强的需求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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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需求方需要知识产权服务项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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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

8.21%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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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EPA比较 

● 接受调查的粤港两地企业中均有超过六成的企业暂时没有打算寻求利用 CEPA 拓

展业务 

粤港知识产权需求方利用CEPA发展情况

9.52%

7.94%

17.46%

65.08%

8.15%

12.02%

19.31%

60.5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到香港开拓业务

到广东开拓业务

到内地其他地区开拓业务

暂无打算

香港需求方比例 广东需求方比例

 

根据上图，粤港两地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方的企业中均有超过六成的企业暂时没

有打算寻求利用 CEPA拓展业务。香港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方准备在香港增加业务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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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占需求方全部企业数目的 9.52%，“到广东开拓业务”的企业占 7.94%，“到内地

其他地区开拓业务”的占 17.46%；而广东需求方准备“到香港开拓业务”的企业占

需求方全部企业的 8.15%，在广东增加业务的企业占 12.02%，“到内地其他地区开拓

业务”的企业占 19.31%。可见，CEPA对于内地与香港的知识产权商业往来有一定的

正向影响。 

（八）粤港知识产权供给方比较分析 

1．知识产权提供服务项目比较 

● 在知识产权专业服务的大多数项目中，粤港两地均有比例大致相近的服务提供者，

仅在少数项目有所差异，即香港的服务提供者对知识产权战略策划有较多关注。 

粤港供给方提供知识产权支援服务项目比较

16.46%

21.52%

24.05%

12.66%

1.27%

16.46%

5.06%

2.53%

0.00%

20.99%

18.52%

22.22%

12.35%

7.41%

9.88%

8.64%

0.00%

0.00%

0% 5% 10% 15% 20% 25% 30%

知识产权诉讼

专利申请及商标注册

知识产权咨询

知识产权资讯服务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

知识产权战略策划

知识产权培训

更多专案

不提供

香港供给方比例 广东供给方比例
 

2．CEPA比较 

● 粤港两地均有四成的服务提供者表示暂无利用 CEPA发展业务的计划，并且主要倾

向于在本地发展业务，如香港供给方有 35%表示主要在本港发展，广东供给方有 30%

表示主要在广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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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5%

10%

40%

21.74%

30.43%

8.70%

39.13%

0% 10% 20% 30% 40% 50%

到香港拓展业务

到广东拓展业务

到内地其他地区

暂无打算

香港供给方比例 广东供给方比例
  

（全文完） 

 

 


